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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LIMITED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99 ）

截至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佈

‧ 銷售額達 568,100,000港元，增加 37.4%

‧ 毛利為 338,700,000港元，增加 33.8%
由於批發業務擴充，毛利率為 59.6%，下跌 1.6%

‧ EBITDA為 72,400,000港元，增加 26.6%
EBITDA相對銷售額的百分比為 13.0%，下跌 0.8%

‧ 純利為 30,200,000港元，下跌 8.3%
每股盈利為 0.029港元

‧ 應用新會計準則產生股份酬金為 13,700,000港元，亦導致金融工具及資產
公平值有 300,000港元變動，已分別自收益表扣除及計入
倘不採納新會計準則，純利應為43,600,000港元，增加32.5%，而每股盈利則
為 0.042港元

‧ 加權平均銷售面積為 250,400平方呎，增加 34.9%

‧ 租金開支相對總銷售額的百分比為 22.9%，增加 1.1%

‧ 僱員成本（不包括股份酬金）相對總銷售額的百分比為 17.6%，增加 0.1%

I.T Limited（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八月三
十一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此乃按附註 1所載基準編製，並連同去年同期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額 3 568,067 413,318
銷售成本 5 (229,363) (160,200)

毛利 338,704 253,118
其他收益 4 9,443 4
經營開支 5 (306,723) (204,617)

經營溢利 41,424 48,505
融資成本 6 (967) (1,926)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虧損 (1,947) (5,852)

除稅前溢利 38,510 40,727
所得稅開支 7 (8,333) (7,807)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30,177 32,920

期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之每股盈利
（以每股港元列示）
－基本 8 0.029 0.049

－攤薄 8 0.029 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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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五年 於二零零五年
八月三十一日 二月二十八日
（未經審核） （重列）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傢具及設備 78,017 62,043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45,366 62,150
租金按金 48,154 40,858
遞延所得稅資產 3,726 2,642

175,263 167,693
-------------- --------------

流動資產
存貨 156,134 101,194
應收賬款 3,975 9,840
應收一家共同控制實體款項 30,490 －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32,450 29,304
已質押銀行存款 750 17,750
銀行及手頭現金 398,164 561,983

621,963 720,071
-------------- --------------

負債
流動負債
借貸 255 130,461
應付賬款及票據 61,372 40,873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61,756 55,396
衍生金融工具 4,693 －
即期所得稅負債 13,139 9,358

141,215 236,088
-------------- --------------

流動資產淨值 480,748 483,983
-------------- --------------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56,011 651,676
-------------- --------------

非流動負債
借貸 － 51,640
遞延所得稅負債 2,354 925

2,354 52,565
-------------- --------------

資產淨值 653,657 599,111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103,750 100,000
儲備 549,907 499,111

權益總額 653,657 599,111

附註：

1. 編 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此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
製。

此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應與二零零五年的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編製此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截至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所採
用者一致，惟在採納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的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計準則
（「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後，本集團更改其若干會計政策。

此中期財務資料乃根據於編製此等資料時已頒佈及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詮釋編製。於編製本中期財務資料時，該等
將於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八日生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詮釋（包括將可按選擇採用者）尚未能確定。

本集團會計政策的變動及採納該等新政策的影響載於下文附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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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 計政策變動
(a) 採納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影響

截至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採納以下與其業務相關的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零四
年比較數字已根據有關規定作出所需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 財務報表呈報
香港會計準則第 2號 存貨
香港會計準則第 7號 現金流量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 8號 會計政策、會計估計項目變動及錯誤更正
香港會計準則第 10號 結算日後事項
香港會計準則第 16號 物業、廠房及設備
香港會計準則第 17號 租賃
香港會計準則第 21號 匯率變動之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 23號 借款成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 24號 有關連人士之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 31號 於合營公司投資
香港會計準則第 32號 金融工具：披露及呈報
香港會計準則第 33號 每股盈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 36號 資產減值
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 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
香港會計準則－詮釋第 15號 經營租賃－優惠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 股份付款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 業務合併

採納新訂╱經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1、2、7、8、10、16、17、21、23、24、27、31、33、36號及香港會計準則－詮釋第15號以及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並無導致本集團會計政策出現重大變動。概述如下：

－ 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對應佔共同控制實體除稅後業績淨額之呈列方式及其他披露事項構成影響；

－ 香港會計準則第 2、 7、 8、 10、 16、 17、 23、 27、 31、 33、 36號及香港會計準則－詮釋第 15號以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
對本集團政策並無重大影響；

－ 香港會計準則第 21號對本集團政策並無重大影響。各綜合實體之功能貨幣已按經修訂準則之指引重新評估。本集
團所有實體以相同功能貨幣作為各實體財務報表之呈列貨幣；及

－ 香港會計準則第 24號對識別有關連人士及若干其他有關連人士之披露事項構成影響。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 32及 39號導致有關金融資產分類按公平值計入損益及貸款與應收款項的會計政策有變，亦令衍生
金融工具按公平值確認以及對沖活動的確認及計量有變。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導致有關股份付款的會計政策有變。直至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八日為止，向僱員授出購
股權並無於收益表列作開支。自二零零五年三月一日起，本集團於收益表支銷購股權成本。基於過渡條文，於二零零二
年十一月七日後授出而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一日尚未歸屬的購股權之成本，於有關期間的收益表追溯支銷。

會計政策的所有變動乃根據各項準則的過渡條文作出。本集團所採納的一切準則均須追溯應用，惟以下各項除外：

－　 香港會計準則第 16號－於資產交易交換所收購傢具及設備項目的初步計量，僅就日後交易預期按公平值列賬；

－　 香港會計準則第 21號－作為海外業務部分的商譽及公平值調整的預期會計處理方法；

－　 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根據此準則，不准許按追溯基準確認、終止確認及計量金融資產及負債。本集團應用前會
計實務準則第 24號「證券投資之會計處理方法」，以對沖二零零四年比較資料。於適當情況下，就會計實務準則第
24號與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的差異須作出之調整會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一日釐定及確認；

－　 香港會計準則－詮釋第 15號－並無規定須確認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一日前開始的租賃優惠；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僅就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七日後授出但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一日尚未歸屬的所有股本
工具追溯應用；及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預期於採納日期後應用。

(i)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導致：

於二零零五年 於二零零五年
八月三十一日 二月二十八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股份溢價增加 14,962 1,293
保留溢利減少 14,962 1,293

截至二零零五年 截至八月三十一日
二月二十八日 止六個月

止年度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僱員成本增加 395 6,161 －
顧問費用增加 898 7,508 －
每股基本盈利減少（以港元列示） 0.002 0.013 －
每股攤薄盈利減少（以港元列示） 0.002 0.013 －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並無對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一日之期初保留溢利構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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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導致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一日之保留溢利減少約 13,145,000港元，對於二零零五年八月三
十一日之資產負債表的調整詳情如下：

於二零零五年
八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租金按金增加 33
應收共同控制實體款項減少 12,274
存貨增加 1,281
衍生金融工具（負債）增加 4,693
保留溢利減少 12,821
對沖儲備增加 2,832

3. 銷 售額及分部資料
(a) 按種類劃分的銷售額分析

截至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時裝及配飾銷售額 566,221 413,318
特許經營權收入 1,846 －

568,067 413,318

(b) 分部資料

由於本集團主要經營單一業務分部（即時裝及配飾銷售），因此概無業務分部之分部分析。

由於本集團幾乎所有銷售額、經營業績、資產及負債均位於香港，因此概無地區分部之分部分析。

4. 其 他收益
截至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衍生工具－遠期外幣合約：不符合對沖資格的交易及
公平值變動之無效部分 (580) －

利息收入 10,023 4

9,443 4

5. 按 性質劃分的開支
計入銷售成本及經營開支的開支分析如下：

截至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扣除
售出存貨成本 229,415 159,913
按可變現淨值撇減存貨 － 605
僱員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106,359 72,141
物業之經營租約租金 109,216 76,792
廣告及宣傳成本 6,199 5,691
傢具及設備折舊 17,622 8,661

計入
匯兌收益淨額 2,726 1,433
按可變現淨值撇減存貨撥回 1,935 －

6. 融 資成本
截至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借貸利息 967 1,926

7. 所 得稅開支
香港利得稅以稅率 17.5%就期內之估計應課稅溢利計算撥備。

截至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所得稅項－香港利得稅 7,988 8,359
遞延所得稅項 345 (552)

8,333 7,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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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 股盈利
基本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期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除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截至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30,177 32,920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1,032,405 672,075
每股基本盈利（每股港元） 0.029 0.049

攤薄

每股攤薄盈利乃調整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以假設所有具攤薄潛力普通股獲轉換而計算。本公司有兩類具攤薄潛力普
通股：可換股票據及購股權。可換股票據乃假設已獲轉換為普通股，並調整純利以抵銷利息開支減稅務影響。至於購股權，
會按尚未行使購股權所附帶認購權之貨幣價值，釐定可按公平值（按本公司股份平均每日市價釐定）收購之股份數目。如上
述計算之股份數目會與假設行使購股權而應已發行之股份數目比較。

截至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30,177 32,920
可換股票據之利息開支（扣除稅項後） － 1,117

釐定每股攤薄盈利所用溢利 30,177 34,037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1,032,405 672,075
經下列調整
  －假設轉換可換股票據（千股） － 77,925
  －購股權（千股） 6,539 －

就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1,038,944 750,000

每股攤薄盈利（每股港元） 0.029 0.045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無），並建議保留期內溢利。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零售店業務銷售額增加 32.2%至 532,9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四年八月三
十一日止六個月：403,200,000港元）。倘不包括向從事中國業務之本集團擁有 50%權益的合營企業旭日宜泰有限公
司（「旭日宜泰」）作出的銷售額，毛利率維持於 62.7%（截至二零零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62.5%）。倘不應用
新會計準則，截至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純利應增加 32.5%至 43,6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四年八月三
十一日止六個月：32,900,000港元）。
二零零五年三月、六月及八月的惡劣天氣，對香港零售業銷售額造成損害。因此，與去年同期相比，本公司的比較
店舖銷售額僅微升 0.3%。然而，本公司增長步伐維持穩健。截至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店舖業務的加
權平均銷售面積增加 34.9%至 250,400平方呎（截至二零零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185,700平方呎）。

截至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國際品牌服飾銷售額為 249,400,000港元，佔總銷售額 43.9%（截至二零零
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43.4%）。於回顧期內，本公司將日本街頭潮流服飾標誌 Beams Boy等品牌帶進香港，
引起愛好時尚服飾人士的極大迴響。

截至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自創及特許品牌服飾銷售額為 283,400,000港元，佔總銷售額 49.9%（截至
二零零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52.3%）。自創品牌 http://www.izzue.com、 b+ab及 5cm仍為本公司自創品牌系列中
最暢銷品牌。
截至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由於租金成本增加，租金開支（包括租金開支、樓宇管理費及差餉）相對
總銷售額的百分比微升至 22.9%（截至二零零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21.8%）。
於二零零六財政年度上半年度，僱員成本（不包括股份酬金）、廣告及宣傳開支以及其他經營間接成本相對總銷
售額的百分比分別為 17.6%、1.1%及 6.7%（截至二零零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分別為 17.5%、 1.4%及 6.8%），均維
持於穩定水平。

隨著 I.T品牌於中國的知名度與日俱增，旭日宜泰於中國繼續表現強勁。繼於北京東方廣場開設佔地 21,000平方呎
的店舖後，另於二零零五年六月在上海囱隆廣場開設佔地 23,000平方呎、雲集多個品牌的店舖，該店舖網羅了國際
設計師品牌以至本公司自創及特許品牌。該大型店舖概念廣受顧客及特許經營商歡迎。於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一
日，旭日宜泰於中國擁有 115個銷售點（包括 6間 fcuk店舖），銷售面積達 167,000平方呎，而於台灣則有 14間店舖（截
至二零零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於中國擁有 54個銷售點，銷售面積為 78,600平方呎；於台灣則有 5間店舖）。
股份酬金及金融工具與資產之公平值變動
截至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股份酬金為 13,700,000港元，而金融工具與資產之公平值有 300,000港元變
動，已分別自收益表扣除及計入（截至二零零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無）。
經營開支
截至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經營開支增加 50.0%至 306,7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204,600,000港元）。倘不應用新會計準則，截至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期間之經營開支應增
加 42.7%至 292,5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204,600,000港元）。經營開支增加主要由於開
設新店舖所致。於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店舖數目（不包括 fcuk店舖）增加至 149間（二零零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102間）。



– 6 –

經營溢利及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開支前之盈利（EBITDA）
截至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EBITDA增加 26.6%至 72,4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
個月：57,2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EBITDA相對銷售額的百分比減少 0.8%至 13.0%（截
至二零零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13.8%）。跌幅部分歸因於與租金相關的開支相對銷售額的百分比增加所致。
截至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經營溢利減少 14.6%至 41,4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
個月：48,500,000港元）。倘不應用新會計準則，截至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經營溢利將會增加 13.0%
至 54,8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48,500,000港元）。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業績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虧損由截至二零零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 5,900,000港元減少至截至二零零五年八月三
十一日止六個月之 1,9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FCUK IT Company錄得溢利，而旭日宜
泰之經營業績則持續獲改善。
所得稅開支
所得稅開支由截至二零零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 7,800,000港元增加至截至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
個月之 8,300,000港元。實際稅率（以稅項開支相對除稅前溢利（不包括應佔共同控制實體業績）的百分比列示）增
加至 20.6%（截至二零零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16.8%）。
現金流量
經營活動所產生現金淨額由截至二零零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 22,800,000港元增加至截至二零零五年八月
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 51,1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為 59,800,000
港元，較截至二零零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 51,900,000港元增加 7,9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一
日止六個月，33,700,000港元用作添置傢具及設備，另 24,000,000港元則撥作共同控制實體之營運資金。截至二零零
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融資活動所用現金淨額為 155,1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發行股份收取 71,3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已向股東派付 44,600,000港元股息，並償還
長期銀行貸款 145,000,000港元。
存貨
截至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存貨周轉日數為 102天，較截至二零零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 94
天增加 8天。截至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存貨水平增加，主要由於銷售面積增加及本年度下半年為
來季作出之產品存貨增加。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現金及銀行結餘總額為 398,90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八日：579,700,000港元），
而負債總額則為 143,60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八日：288,700,000港元）。於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股東
股本為 653,70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八日：599,100,000港元）。

於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銀行融資總額約 365,00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八日：369,100,000 港
元），包括透支、銀行貸款及貿易融資，當中約 302,80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八日：122,200,000 港元）尚未
動用。

於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資產抵押為 1,100,000港元，包括銀行存款 800,000港元及以信託票據銀行貸款安排持
有之存貨 300,000港元，以彌補日常業務範圍內之銀行融資（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八日：54,900,000港元，包括銀行存
款 17,800,000港元及以信託票據銀行貸款安排持有之存貨 37,100,000港元）。

於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本公司的銀行借貸為 30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八日：182,100,000港元）。於二
零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流動比率為 4.4（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八日：3.1 ）。
外匯風險管理
本集團因不同貨幣兌港元而須承擔外匯風險。外匯風險源自日後進行之商業交易、已確認資產與負債以及於中國
內地之投資淨額。
為應付日後多項商業交易及已確認資產與負債所產生之外匯風險，本集團之實體以遠期貨幣合約與外界金融機
構進行交易。於日後商業交易及已確認資產與負債以並非實體之功能貨幣之貨幣列值時會產生外匯風險。本集團
財務部負責使用外界遠期貨幣合約管理各種外幣之淨持倉狀況。
本集團之管理風險政策為對沖其後六個月各主要貨幣預期介乎 80%及 100%之交易（主要為進口採購）。就對沖會
計處理方法而言，各主要貨幣預計採購合資格列為「極有可能」進行之預測交易。

本集團於中國內地有多項投資，其資產淨值乃以人民幣計值。人民幣在國際市場並非屬自由兌換貨幣，其兌換率
乃由中國人民銀行釐定。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多家銀行發出代替租賃按金 13,30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八日：12,200,000港
元）的擔保書。於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後，就多家銀行授予若干有關連公司之銀行貸款作出之公司擔保已獲
解除。
所得款項用途
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三月發行新股份之所得款項經扣除上市開支後約為 514,900,000港元。截至二零零五年八月三
十一日止六個月，所得款項淨額按以下方式動用：

於二零零五年
八月三十一日

按售股章程所述 已動用金額 之結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香港擴充零售網絡 320,000 45,497 274,503

於中國及台灣擴充零售網絡 90,000 20,000 70,000

償還銀行貸款 95,000 95,000 －
營運資金 9,900 9,900 －

514,900 170,397 344,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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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動用餘額以短期銀行存款方式存放於香港銀行。
僱傭、培訓及發展
於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合共聘有僱員 1,232人（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八日：1,279人）。本集團定期為僱
員安排培訓課程，提升其技術和產品知識以及行業品質水平。本集團為僱員提供具競爭力的薪酬，包括基本薪金、
津貼、保險及花紅。此外，亦按個別人士表現授予購股權。
未來展望
於二零零六財政年度上半年，香港增添 37,000平方呎銷售面積，於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總銷售面積合共 294,000
平方呎（包括由本集團擁有 50%權益之 FCUK IT Company所經營之 fcuk店舖）。是次擴充步伐與本公司售股章程所
載預測一致。
apm多品牌店舖、又一城 i.t、銅鑼灣百德新街如 Beams Boy及 Baby Jane等獨立店舖以及銅鑼灣金百利佔地 7,000平方
呎的 http://www.izzue.com新概念店之開業均進一步加強本公司之市場地位。全新設計 I.T 多品牌店舖將於二零零五
年十二月在黃金購物地點太古廣場開業。此間位處優越地段的 I.T 店舖將進一步鞏固本公司之品牌形象。
本公司將繼續引入具吸引力的進口品牌，並創作新自創及╱或特許品牌，以進一步擴闊其客戶基礎。

董事會相信，租金開支開始穩定，惟員工成本卻仍然上升。考慮到利率日後上升及禽流感可能造成之影響，本公司
對於其在香港的擴充計劃將保持審慎，並致力維持穩定增長步伐以及實施嚴謹成本控制措施。
為進一步開發中國市場，旭日宜泰將繼續擴充其於北京與上海之零售網絡，並透過特許經營方式進軍其他主要城
市。與大型多品牌店舖之概念相同，旭日宜泰計劃於成都、瀋陽、南京及澳門開設店舖售賣本公司自創與特許品牌。
然而，高檔華麗的 I.T品牌概念亦廣受客戶歡迎。旭日宜泰將積極引入享負盛名的高級設計師品牌，並加強其品牌
組合。隨著銷售網絡增加及品牌組合提升，旭日宜泰將自二零零六年起邁向高增長階段。
本公司正積極物色機會拓展其地區業務。本公司目前正就其自創品牌於東南亞發售進行商談。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及標準守則
董事會認為，除下文所述偏離者外，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期間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
守則條文。
守則條文第 A.2.1條規定應區分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本公司並無區分主席與行政總裁，
沈嘉偉先生目前兼任該兩個職位。董事會相信，由一人兼任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可讓本公司更有效及有效率發
展長遠業務策略以及執行業務計劃。董事會相信，董事會由經驗豐富的優秀人才組成，加上主要成員均為非執行
董事，故足以確保有關權力及職權能充分平衡。
守則條文第 A.4.2條規定每名董事（包括該等按指定年期委任之董事）須最少每三年輪值告退一次。於二零零五年
八月十一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本公司股東通過決議案修訂本公司之公司細則，以符合此項條文。於作出修
訂前，董事會主席及╱或本公司董事總經理毋須於出任有關職位時輪值告退。
本公司已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採納上市規則附錄 10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全體董事均已確認，截至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彼等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規定
所載規定標準。

審閱財務資料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公司所採納的會計原則和慣例，並討論核數、內部監控及財務匯報事宜，包括審閱
截至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財務資料及中期報告。
截至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財務報告亦已經本公司獨立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審閱，
其審閱報告將載入寄交本公司股東之中期報告。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均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股份。

於聯交所網站刊登中期業績
本公佈將於聯交所網站刊登。
載有上市規則附錄 16規定所有資料之截至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將寄交股東，並於適當
時候在聯交所網站刊登。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沈嘉偉先生、沈健偉先生及陳威武先生、非執行董事楊釗博士（銀紫荊星
章、太平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茂波先生、盧永仁博士（太平紳士）及黃偉明先生。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沈嘉偉

香港，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八日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